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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12月4日，陵水黎族自
治县英州镇红鞋村两人因
林地问题发生纠纷。该村
专职人民调解员周进厅赶
赴现场，耐心组织双方当事
人调解，最终双方均作出让
步，达成和解协议。

基层矛盾能否妥善化
解事关社会稳定大局。近
年来，陵水通过健全“县、乡
镇、村（居）、村小组”四级人
民调解组织，实现化解方
式、基层组织、信息共享“三
个联动”，建立“每10户1名
纠纷信息员”排查调处机制
和网格化管理机制，打造一
支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实
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

2013 年以来，陵水各
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案
件7938件，调解成功7719
件 ，成 功 率 达 97.2% 。
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调
解案件4531件，占总量的
57%。

陵水打造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采取“四三二一”做法提升调解质效

问题解决在当地 矛盾化解在基层

12月 11日，陵水黎安镇大墩村，网格员李
发雄走访村民李爱街。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
林镇桃源村专职人民调
解员近日来到村民家中
走访排查，和村民拉家
常，倾听村民诉求。

据了解，陵水232名
村级专职人民调解员通过
日常走访等形式，做到排
查“常态化”，及时发现存
在问题，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最基层，在萌芽状态，促
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排查“常态化”
矛盾萌芽即化解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街道上可以看到警察巡逻，出
现事故他们会第一时间处理。陵水
社会治安越来越好，我们生活在这很
安心。”近日，来自辽宁的“候鸟”老人
贾启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
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从加强治
安防控到坚持服务民生，再到建立信
访下沉、维稳评估、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三项机制”，近年来，陵水黎族自
治县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扎实开展，群
众的安全感、获得感明显提升。

建设治安防控体系
守住安全底线

在新村镇新村港生活着这样一
群人，他们以渔排为家，靠打渔谋
生。在一个长30余米、宽10多米的
大渔排上，一间蓝白相间的木屋十分
引人注目。这是新村港边防派出所
海上警务室，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疍家人的海上110”。

虽然条件简陋，但是这个警务室
承担的任务可不轻。据了解，新村港
内有渔船1388艘，渔排养殖户585
户，常住疍家人口1.9万余人。“目前，
海上警务室负责治安维护、遇险渔民
救助、海洋生态保护、证件办理等工
作。”该警务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人民群众在哪里，治安防控就跟
进到哪里。近年来，陵水将建设治安
防控体系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优化发
展软环境的重要手段。“社会治理的
最小‘细胞’在村（居），基层的稳定关
系到大局的稳定。我们采取多种举
措，维护基层稳定。”陵水政法委副书
记谢光南说。

在陵水，有一支被称作“海狼骑
警队”的队伍，骑警队队员既能管交
通，又能管治安，不仅能做到在交通
拥堵和事故发生时，快速抵达现场处
理，还能处置治安及刑事警情。“这是
一支‘一警多能’的队伍，具有反应快
速、机动高效、巡处合一、打防精准的
特点，每天在全县11个乡镇巡控，大
大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陵水公安
局政委谭春和介绍。

陵水综治中心借助公共安全视
频联网“雪亮工程系统”，统一指挥调
度，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协调处理各
类突发事件，提升了事件处置能力。

服务民生优先
提升群众获得感

“北斗社区东二路路口处有树枝
掉落压在电线上，堵住了路口，影响
居民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日前，
椰林镇北斗社区居民通过微信平台
向陵水综治中心反映此情况。该中
心将信息转给网格员和城管工作人
员，很快树枝就被清理了。

这只是陵水综治中心解决民生
问题的一个微镜头。“做好民生服务
工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工
作，要让群众尝到了平安陵水建设带
来的甜头。”谢光南说。

2017年，陵水在全省率先开展
社会治安综合保险试点工作。该县
投入1100多万元，为全县约8.8万户
共计38万余人购买了社会治安保
险，建立了矛盾纠纷事前防范和事后

补偿一体化运作机制。
日前，椰林镇城南下街村69号

发生纵火案件，造成两人死亡。陵水
人保公司赔付户主财产损失8万元，
赔付死者家属5万元。

今年，陵水还探索建立社会治安
保险平滑机制管理办法，明确承保公
司公益保险盈利不超过4%，超出的
盈利提计次年的保费，确保社会治安
综合保险工作有效持续开展。

去年以来，陵水受理预计赔付案
件90起，因治安问题引发的信访案
件同比下降48.8%。

“三项机制”联动
多元化解矛盾风险

今年9月，陵水地方公路管理局
几名编外人员到陵水信访局上访，反
映他们被拖欠工资的情况。陵水县
长李锋接访了解情况后，协调相关部
门处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陵水积极建立信访下沉工作机
制，每位县领导定期到联系点乡镇解
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并轮流到县信访

局、乡镇信访室接待来访群众。今年
来，该县四套班子领导共接访群众信
访事项63件，办结63件。

“我们通过信访下沉、维稳评估、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三项机制’联调
联动，探索建立多元化解矛盾风险工
作模式。”谢光南介绍。

“为充分了解社会各界的意见和
诉求，准确识别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公示如下……”近日，陵水园林环卫
管理局对陵水河大型水舞秀工程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公示。

据了解，为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工作，陵水周密制定评估方案、广
泛听取各方意见、分析预测稳定风
险、科学作出评估结论、制定风险化
解方案，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全程
跟踪评估事项，将重大决策风险评估
纳入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范畴，实现
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范”转变。

该县还明确要求各乡镇、各单位
每月开展两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
作，各村（居）委会每周开展一次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

陵水将治安防控、服务民生和建立“三项机制”作为维护稳定的重要举措

守住安全底线 百姓乐享平安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作用，以德治促法治

大墩村实现由乱到治

案例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苏庆明 通讯员 胡阳

一排排新楼房，一条条宽敞整洁的道路，文化
广场、卫生室、敬老院等公共设施配备齐全，村民在
广场上悠闲地喝茶聊天。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2月
11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大墩村看到的场景。

如此和谐美丽的村庄，在两年前却是另一番
景象。“两年前，大墩村是全县出了名的‘问题村’，
村民经常在村口阻拦外来人员进村，尤其是政府
工作人员。每次进村开展工作都困难重重。”黎安
镇政府一名干部透露。

大墩村位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内。
2016年，该村少数不法分子出于个人动机，煽动
村民以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为借口，阻止试验区的
黎安大道延伸线等建设项目施工，阻挠干部进村，
冲突、上访时有发生。

面对这一情况，陵水县委、县政府派出维稳工
作组进村的同时，积极发挥专职人民调解员熟悉
基层情况、更善于与群众打交道的优势，安排黎安
镇12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和镇村干部一起进村做
村民的思想工作，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他们采取讲解政策法规、与村民拉家常、帮
村民干农活等多种方式，倾听村民的诉求，尽最大
努力解决村民反映的问题。”大墩村村委会主任李
国孩说，专职人民调解员把村民当成自家人，设身
处地为村民考量，再加上他们长期在村里调解邻
里纠纷，已经获得了群众的认可，做思想工作更有
效。没过多久，村民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得到了妥
善解决，停工的项目顺利复工。

近年来，大墩村多举措建设法治村，加强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该村配有2名专职人民调解员、
12名联防队员、8名网格员，是黎安镇最早有网格
员的村庄。人民调解员、联防队员、网格员以“早
发现、早化解、控制住、处置好”为目标参与调解工
作，排查调处纠纷，将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矛盾风险
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事态扩散升级。

“从家庭邻里纠纷到土地确权，在化解矛盾时
总会有网格员或专职人民调解员的身影。”李国孩
介绍，过去许多村民散养黄牛，经常出现黄牛损毁
农作物的情况。“农作物主人和黄牛主人争执不
下，很容易发生冲突。有了网格员和人民调解员
后，他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引导双方作出让
步，避免纠纷升级。如今，村民文明了，不再散养
黄牛，牛都拴在牛栏里。”他说。

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大墩村也十分重视
德治，以德治促法治。大墩村不少村民家门口悬
挂着“文明家庭”或“道德模范家庭”牌匾。该村通
过开展文明家庭、道德模范家庭、尊老爱幼家庭评
选活动，引导村民向身边的模范人物学习，推动全
村形成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的好风尚。黎安镇党
委副书记汪德扬说，逐步引导村民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以文明村风促经济发展，是大墩村正在摸索
的村庄治理方法。

让群众切身体会社会治理成效，让法律意识
深入人心，让道德风尚引领潮流。如今的大墩村，
既和谐安宁，又充满发展生机。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

在实践中，陵水人民调解机制在
调解多起重大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3月，光坡镇香水湾项目
开发商在与港坡村村民协商墓地拆迁
补偿费用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
下，擅自安排推土机挖了村民的墓地，
引发港坡村村民在项目附近聚集并阻
止施工。港坡村专职人民调解员不分
昼夜挨家挨户做村民思想工作。在专

职人民调解员的努力下，开发商为不
当行为道歉并进行赔偿，而村民也不
再阻止施工，项目顺利推进。

同年，黎安镇大墩村村民因征地
拆迁等问题，阻止黎安大道延伸线等
建设项目施工，阻拦干部进村。为
此，陵水组织黎安镇12名专职人民
调解员和工作组、镇村干部一起进村
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反

映的问题，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矛盾
得到化解，停工项目顺利复工。

近年来，随着清水湾开发建设不
断深入，英州镇成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的高发区。该镇各级调委会根据新
形势，重点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开
展调解工作。2017年至今，英州镇司
法所成功调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案
件137件，讨回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929万元，涉及1009人次，有效减少农
民工的上访次数，维护了社会稳定。

“基层安，则大局安，基层稳，则
大局稳。”张纳军说，陵水将持续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实效，为陵水经济发展构筑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

调解及时高效 夯实社会稳定根基

“多亏了人民调解员及时调解，
我们拿到了被拖欠3个月的工资。”
今年8月，在新村镇郑何英等多名村
级专职人民调解员的协助下，陵水司
法局成功调处一宗拖欠农民工工资
纠纷案件，涉案农民工220余名，涉
案金额350余万元。

从2012年起，陵水将调解工作
重心下移，在全省率先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形式聘任专职人民调解
员，按照“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
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思路，

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服务不缺位”。

目前，陵水共有村级专职人民调
解员232人，每个村（社区）2人。他
们走村串户摸排各类矛盾纠纷及不
稳定因素，收集信息，调解纠纷。

“兼职人民调解员因身兼数职，
主要精力往往不用在调解上，不能快
速反应，容易错过最佳调解时机。”陵
水司法局局长李善伟说，为保证专职
人民调解员队伍的专职性，陵水司法
局规定村（居）“两委”干部不能担任

这一职位。“我们优先从各村党员、老
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
警中推选，也聘用了一批在群众中有
一定威信、愿意同乡亲打交道的普通
老百姓。”

人员来源只是“专职”的一个方
面，陵水从人员培训、绩效考核、经费
保证3个方面着手，让这支队伍走上
了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据了
解，陵水司法局每年至少举办两期人
民调解业务培训班，邀请检察院、法
院、信访局等部门专业人员授课。

在陵水，专职人民调解员统一着
装，衣袖上佩戴人民调解徽章。在业
务方面，该县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评
价标准体系，将调解成功率、卷宗完
整度等纳入考核评估内容。在经费
保障上，专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列
入年度预算，并动态增长。

郑何英说：“如今，谁家田地被
侵占了，谁家有家庭纠纷，都习惯来
找我调解。能够帮助村民解难题，
维护社会稳定，我觉得我的工作很
有价值。”

调解重心下移 打造一支专职调解队伍

12月 4日上午，英州镇大坡村
两位村民发生纠纷，当事人来到大
坡村调委会，请求人民专职调解员
处理。当天下午，两位调解员到达
现场调解，并通过手机APP及时将
信息上报至陵水综治信息处理平
台，镇、县两级有关人员均可及时掌
握情况。

陵水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
纳军介绍，陵水通过采取“四三二一”
做法，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所谓“四三二一”做法，即健全“四级
人民调解组织”、完善“三个联动”、建
立“两项机制”、打造“一支专职人民
调解员队伍”。

目前，陵水建立起“县、乡镇、村

（居）、村小组”四级人民调解组织，其
中县级人民调解组织1个、乡镇级11
个、村（居）级116个、行业性及专业
性调解组织5个。

“三个联动”是指化解方式、基层
组织、信息共享联动，形成以县、镇、
村三级调解组织为依托，各级党委、
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各部门信息共

享、共同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两个机制”指“每10户1名纠纷

信息员”排查调处机制和网格化管理
机制。陵水以10户村民为基础单位，
确定一名纠纷信息员，信息员通过日
常走访等方式，收集矛盾纠纷信息。
另外，陵水将全县划分为502个网格，
配备610名网格员参与调解工作。

完善工作机制 采取“四三二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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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户 1名纠纷信息
员”排查调处机制和网格化
管理机制

三个联动

两项机制2

目前，陵水共有村级专
职人民调解员232人

一支专职人民
调解员队伍1

■健全“四级人民调解组织”
■完善“三个联动”
■建立“两项机制”
■打造“一支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四三二一”做法

制
图/
孙
发
强

◀上接A01版
经过研究后，陵水利用专职人民调解员与群

众关系密切、情况熟的优势，组织黎安镇12名专
职人民调解员和入村工作组、镇村干部一起进村
入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问
题，赢得群众信任，上访、阻拦事件得到化解，停工
项目顺利复工。如今，这个村已实现“由乱到治”，
试验区各相关项目顺利推进。

该县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纳军介绍，陵水
采取“四三二一”的做法，即健全县、乡镇、村、村小组

“四级人民调解组织”，完善化解方式、基层组织、信
息共享“三个联动”，建立“每十户纠纷信息员”排查
调处和网格化管理“两个机制”，打造“一支专职人民
调解员队伍”，健全了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和工作机
制，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据统计，2013年以来，陵水各级调解组织共调
解矛盾纠纷案件7938件，调解成功7719件，成功
率达97.2%，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4531
件，占57%。2012年来，陵水已连续6年被评为全
省社会治安考核优秀单位。今年，陵水获评第四
批“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县司
法局被评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今年7月在陵水召开的全省专职人民调解员
队伍建设现场会上，省司法厅负责人要求各地学
习借鉴“陵水经验”，让“枫桥经验”在海南落地生
根。10月，司法部邀请麦正华到司法部人民调解
大讲堂向全国介绍经验，并决定逐步向全国推广。

打造“枫桥经验”陵水样本


